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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生态环

境部、交通运输部联合发布《关于加快内河船舶绿色智能发展的

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意见》）。为便于理解《实施意

见》，做好贯彻实施工作，现将有关内容解读如下。 

一、《实施意见》编制背景 

内河船舶是航行于我国内河水域以及河海交界区的船舶，主

要包括客船、货船、工程船等，具有运能大、能耗低、成本低等

比较优势，是我国船舶工业装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近年来，

我国内河船舶大型化、标准化发展取得积极成效，但在绿色化、

智能化等方面与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

相比仍有差距。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碳达峰、碳中和

重大战略部署，全面落实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有关要求，

加快内河船舶绿色智能发展，根据国家“十四五”船舶工业、交

通运输等规划要求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在深入调查研究、

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，联合制定发布《实施意见》。 

《实施意见》编制过程中，把握以下四方面考虑：一是突出

重点，明确产业导向。以 LNG动力和电池动力为主线，推动内河

船舶绿色升级；以安全环保需求为牵引，加快智能技术研发应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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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标准化数字化规模化为导向，提升内河船舶设计、建造和配套

产业链水平。二是打造标杆，创新发展模式。以龙头企业为核心，

组建产业联盟，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参与，以共建共担共

享为核心，打造商业可持续的发展新模式。三是先立后破，积极

稳妥推进。营造促进绿色智能船舶发展的良好产业环境，加快完

善配套基础设施和政策体系，研究对绿色智能船舶给予政策支持，

引导老旧内河船舶提前报废更新。四是试点先行，压实地方责任。

强化地方政府主体责任，在有条件有基础的重点地方开展先行先

试，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、可持续的内河绿色智能船舶运营发展

新模式，逐步在国内全面推广。 

二、《实施意见》总体要求 

（一）《实施意见》的指导思想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

神，立足新发展阶段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融入

和服务新发展格局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以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为

引领，以推动内河船舶绿色化、智能化、标准化发展为导向，以

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动力船舶为重点，加强产业链协同，选取

典型场景因地制宜开展示范应用，推动市场化运作、产业化集成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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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模化应用，实现商业可持续，加快内河船舶绿色智能转型和高

质量发展，为制造强国、造船强国、交通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。 

（二）《实施意见》的基本原则。一是坚持政策引导，加强

部门、地方、企业协调联动，供需两端共同施策，激发市场主体

活力。二是坚持绿色智能，发展绿色造船、绿色船舶、绿色航运，

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，提升安全绿色发展水平。三是坚持创

新驱动，集聚产业链优势资源，推动科技创新、管理创新和商业

模式创新，提升发展质量效益。四是坚持示范推广，支持内河流

域有代表性的地区先行先试，总结典型经验做法，稳步推广。 

（三）《实施意见》的发展目标。 

到 2025年，液化天然气（LNG）、电池、甲醇、氢燃料等

绿色动力关键技术取得突破，船舶装备智能技术水平明显提升，

内河船舶绿色智能标准规范体系基本形成。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

绿色智能内河船舶设计、建造、配套和运营企业，打造一批满足

不同场景需求的标准化、系列化船型，实现在长江、西江、京杭

运河以及闽江等有代表性地区的示范应用，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

的经验，初步构建良性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生态。内河船舶绿色化、

智能化、标准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，建立较为完善的产业链供应

链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11341


